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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天汇致远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

韩晓银(028-85961062)

发文日：

2023 年 03 月 15 日

申请号：202222053089.0 发文序号：2023031000686990  

申请人：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发明创造名称：一种方便使用的临床护理用接便池

驳 回 决 定

一、案由

本驳回决定是针对申请人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于 2022 年 08 月 05 日提交的申请号为 2022220530890、

发明名称为一种方便使用的临床护理用接便池的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做出的。

本驳回决定所针对的文本为：

2022 年 8 月 5 日提交的权利要求书；

2022 年 8 月 5 日提交的说明书；

2022 年 8 月 5 日提交的说明书附图；

2022 年 8 月 5 日提交的说明书摘要；

2022 年 8 月 5 日提交的摘要附图；

根据专利法第 3 条、第 40 条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44 条的规定，审查员对上述申请进行了初步审查，于

2022 年 12 月 8 日发出了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指出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3 款的规定。

申请人于 2023 年 2 月 14 日提交了意见陈述书，但仍未克服审查员指出的缺陷，因此根据专利法实施细

则第 44 条予以驳回。

二、驳回的理由

1.本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3 款的规定。

本申请要求保护一种方便使用的临床护理用接便池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现有的临床护

理用的接便池虽然达到了方便采取试样的效果，但是接便池缺乏辅助设施，易致使身体虚弱的患者在使用完

接便池后起身困难。在本实用新型的方案中，“一种方便使用的临床护理用接便池，包括底座 1，底座 1 的

顶部设置有接便池 2，接便池 2 的顶部固定连接有固定块 3，固定块 3 的两侧均通过转动件转动连接有转动杆

4，转动杆 4 的一端固定连接有弧形坐板 5，弧形坐板 5 的顶部设置有坐垫 19，弧形坐板 5 的一侧通过固定件

固定连接有齿轮 6，底座 1 的顶部且位于接便池 2 的两侧均固定连接有电动伸缩杆 7，电动伸缩杆 7 延伸端的

顶部固定连接有与齿轮 6 相啮合的齿牙板 8，齿牙板 8 的后部固定连接有 L 型板 9，L 型板 9 的顶部固定连接

有托板 10……接便池 2 内腔的前部固定连接有集液筒 11，接便池 2 内腔的前部开设有与集液筒 11 相适配的

导流槽 18，集液筒 11 的底部连通有采样管 12，采样管 12 的一端贯穿接便池 2 并延伸至接便池 2 的外部，采

样管 12 的表面且位于接便池 2 的外部连通有排放管 13，排放管 13 的一端贯穿接便池 2 并延伸至接便池 2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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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采样管 12 和排放管 13 的表面均设置有阀门 14……”，本申请通过采样管 12 对尿液取样，不能确保该

样本不被排便池污染，且尿液取样时需要留取中段尿，本申请也不能获取合格的尿液留取样本。因此，对所

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上述技术手段是含糊不清的，根据说明书记载的内容无法解决其声称的技术问

题，附图中也缺少实施该设想的具体产品结构，使得说明书及附图所记载的内容不能构成一个清楚完整的技

术方案，因而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3 款的规定。

2.申请人在意见陈述书中的陈述意见概述如下：众所周知，接便池都会配备有水源冲洗功能，接便池在

收集完尿液后，即可使用水源冲洗，避免后续使用尿液污染；其次，虽说尿液检查最好选择尿中段，因为尿

中段比较干净、清澈，使检查结果会比较准确，但并非不是尿中段就不能作为尿液检测样本，检查结果也不

会受较大影响。与此同时，很多临床病人在进行排尿时都具有不规律或者间断性，有时候为了检测尿液，能

取样一小部分已经很难得，并不是强制要求需要病人的尿中段。

3.针对申请人的意见陈述，审查员作出以下答复：首先，即使接便池具有水源冲洗功能，但是不能确保

将导流槽 18 内部冲洗干净，也不能确保尿液流经导流槽 18 时不被污染，所以本申请不能确保尿液样本的清

洁性，也不能确保尿液样本不被排便池污染。其次，若临床病人的排尿具有不规律或者间断性，即排尿困难

时，尿液流经导流槽 18 再进入集液筒 11 反而浪费了尿液标本，加剧了取样的困难性，与实际也不相符。

因此，申请人的意见陈述不具备说服力。

三、决定

综上所述，该专利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3 款的规定，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44 条第 2 款的规定，

驳回该申请。

根据专利法第 41 条第 1 款的规定，申请人对本驳回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 3 个月内，向复

审和无效审理部请求复审。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96 条的规定，复审费应在上述期限内缴纳，期满未缴纳或

者未缴足的，视为未提出请求。

如有需要沟通的问题，通过通知书下方的电话未能联系到审查员，也可以拨打值班电话 0371-87792282

代为转达。

审 查 员：赵晓娜

联系电话：0371-87792534

审查部门：专利审查协作河南中心


